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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控制角度谈法院执行改革

[ 作者 ] 辛士俊 

[ 单位 ]  

[ 摘要 ] 法院的执行成本是指执行活动中的全部支出。它具体包括执行各个环节中法院、当事人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

实际上，在执行活动中，执行成本或直接表现于外，或隐含其中，很难准确计量。笔者无意于研究执行成本的计量方法与标准，而是认为

在执行实践中，应对执行活动的支出成本给予充分关注，进而通过选择合理的执行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有效的降低执行成本。应当

指出，控制法院执行成本不等于法院消极执行，控制成本的目的是让当事人得到更大的实惠，让人民法院积小利办大事，从而真正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 

[ 关键词 ] 成本;院执行改革

       法院的执行成本是指执行活动中的全部支出。它具体包括执行各个环节中法院、当事人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实

际上，在执行活动中，执行成本或直接表现于外，或隐含其中，很难准确计量。笔者无意于研究执行成本的计量方法与标准，而是认为在

执行实践中，应对执行活动的支出成本给予充分关注，进而通过选择合理的执行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有效的降低执行成本。应当指

出，控制法院执行成本不等于法院消极执行，控制成本的目的是让当事人得到更大的实惠，让人民法院积小利办大事，从而真正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当前，在执行工作中有两种情况应当引起重视：一是在强调破除“执行难”的同时，不考虑法院执行的成本，或是不加区分的

满足申请执行人的要求，随叫随到，反复跑空腿；二是在强调增加债务人拒不履行债务的成本的同时，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滴漏。关于加

大拒不履行债务的成本，法律已经进行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拒不履行债务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

担强制执行费等。妨害执行的，还可以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实现成本控制的目标最终还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作出适当变革。笔

者并不认为控制执行成本是执行改革的唯一动因。比如有的是为了排除地方干扰，有的是为了防止法官恣意，有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

效果等。因此，围绕成本的控制而进行的执行改革只是当前法院系统进行的诸多改革尝试中的一个视角罢了。一、积极推进和规范执行和

解执行和解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提高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债务的积极性，从而减少执行成本。法院在

执行案件的过程中要讲究执行艺术，注重做好思想工作，并通过加强和当事人的沟通，促成双方在执行中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在立法上

要对于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和解协议给予确认，确保其法律效力，对于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被执行人要给予一定的制裁，防止“和而不解”的

现象发生。二、建立灵活的案件管辖机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由第一审法院执行。这种依审判管辖定执行

管辖的规定，在实践中造成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不在执行管辖法院辖区内因而难以执行的情况，继而产生大量的异地执行案件和

委托执行案件，加重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负担。笔者认为，执行管辖的确定必须坚持便于人民法院执行和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便于债务人

履行义务的原则，适应民事强制执行的特点。以此为指导，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议我国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在执行地域管辖问题上稍

作修改，即规定：民事强制执行应由执行标的所在地或执行行为地法院管辖，执行标的所在地或执行行为不明确时，由债务人住所地、居

所地法院管辖。三、完善委托执行，减少异地执行委托执行，是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所设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执行制度，用来解决被执行

人、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异地，原审人民法院不便异地执行时的执行问题。相比异地执行而言，委托执行在降低执行成本方面无疑有着独特

的优势。笔者认为，完善委托执行，首先，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委托执行措施适用的标准，案件符合委托标准的，必须对外委托执行；其

次，统一并完善对委托执行工作的管理制度。有条件的法院要设立受委托执行机构并确定专人负责，同本院执行案件同等对待；最后，要

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委托执行工作的监督。对案件受托法院执行不力的情形，当事人和委托法院都有权向共同的上级法院进行投诉，

要求上级法院予以督促。四、慎重选择执行标的物，讲究物的可变价性在现金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就要采取对物的执行措施。在

选择执行物时要切忌盲目性，要考虑市场需要，尽量选择可以变价的物品。同时要多听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如果穷尽措施后仍然不能实

现变价，则可以以实物进行抵债。对此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为平息申请执行人的不满，缓解执行难问题，对以物抵债应



当在法律上给予必要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减少执行成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在减少申请执行人的维权成本方面，应简化立案手

续，加快法院执行工作进度，提高执行效率。全面推行案件执行全程公开、提高执行工作透明度，使当事人及时了解执行进度。保障执行

公正，严厉查处执行人员因违法违纪而加大执行成本的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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